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仕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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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50

9、49927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

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彭仕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

一、彭仕銘、羅遠哲、劉曉婷（羅遠哲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

器竊盜罪嫌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判決判處

罪刑，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撤回上訴而確定；劉

曉婷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由本院另行

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筆」之女子，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

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22日19時33分許，相約在臺中市○

里區○○○路000號之泰安休息站停車場集合，由彭仕銘駕

駛紅色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懸掛彭雅蓉遭竊之車牌，

車牌號碼00-0000號，彭仕銘涉嫌竊盜上開車牌部分，業經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612號為不起

訴處分，非本院審理範圍）搭載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

前往下列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行竊模式均係由羅遠哲下

車，並以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刀鋸切割下列車輛之觸媒轉換

器並竊取之，其餘人在本案車輛內把風，待羅遠哲得手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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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媒轉換器後，隨即駕車離去：

　㈠111年8月22日21時21分許，在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與岸裡一

街旁之停車場內，竊取詹育儒所管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

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㈡111年8月22日22時57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

前，竊取陳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

換器（價值約3,000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㈢111年8月22日23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對面路

邊，竊取林岳隆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

轉換器（價值約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二、案經詹育儒、陳魁、林岳隆委任季皇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仕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375、38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遠哲於本院審

理時所為陳述（本院卷第23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曉婷

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361至364頁）、證人即告

訴人陳魁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63至168頁）、

證人即告訴人詹育儒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79至

181頁）、證人彭雅蓉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85

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季皇秋於警詢時所為陳述

（偵49927卷第163至169頁）大致相符，並有111年10月1日

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113至114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49509卷第157、175、193頁、偵49927卷第213頁）、本

案車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通行交

易明細（偵49509卷第199頁）、員警蒐證照片（偵49509卷

第201至223、279至287、291至309頁）、112年3月13日職務

報告（偵49509卷第277至278頁）、Google地圖畫面擷圖

（偵49509卷第385頁）、111年9月30日職務報告（偵4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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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13頁）、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偵49927卷第157頁）、

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112年10月11日竹監車一字第112

0311983號函檢送車號000-0000號之汽車車籍、汽車異動歷

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21至123頁）、111年8月25日員警偵

查報告（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彭雅蓉所有之自小客車外

觀照片（本院卷第149至152頁）、本案車輛監視器畫面擷圖

（本院卷第153至161頁）、111年12月28日偵查報告（本院

卷第17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堪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

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

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

　㈡被吿與同案被告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就上開犯行，均

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

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本案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提出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

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查被告前因搶奪、竊盜、詐欺、施用毒

品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774號裁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6年5月確定，並於105年5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

監，嗣其假釋遭撤銷，應執行殘刑1年5月2日；另因施用毒

品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486號裁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與上開殘刑1年5月2日接續

執行後，於108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本院審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部分與本案同為竊盜案件，罪質

相同，且均係與他人共同行竊，情節相類，足認被告不知記

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認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並無罪

刑不相當之情事，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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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依正途獲

取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

另審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且迄今尚未與本案告訴人調解成立，以致尚未彌補

本案犯行所生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

及家庭經濟狀況（事涉隱私，本院卷第390頁），以及竊得

之財物價值、行為分擔、前科素行（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不

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以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認為宜於被告

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在執行時始定應執行刑，故本院爰不

定應執行刑。

三、沒收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知道本案竊得之觸媒轉換器去

哪了等語（本院卷第391頁），而卷內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

因共同為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羅羽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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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告訴人詹育儒）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

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告訴人陳魁）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

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告訴人林岳隆）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

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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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仕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509、49927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彭仕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
一、彭仕銘、羅遠哲、劉曉婷（羅遠哲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判決判處罪刑，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撤回上訴而確定；劉曉婷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筆」之女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22日19時33分許，相約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之泰安休息站停車場集合，由彭仕銘駕駛紅色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懸掛彭雅蓉遭竊之車牌，車牌號碼00-0000號，彭仕銘涉嫌竊盜上開車牌部分，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612號為不起訴處分，非本院審理範圍）搭載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前往下列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行竊模式均係由羅遠哲下車，並以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刀鋸切割下列車輛之觸媒轉換器並竊取之，其餘人在本案車輛內把風，待羅遠哲得手下列觸媒轉換器後，隨即駕車離去：
　㈠111年8月22日21時21分許，在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與岸裡一街旁之停車場內，竊取詹育儒所管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㈡111年8月22日22時57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前，竊取陳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000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㈢111年8月22日23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對面路邊，竊取林岳隆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二、案經詹育儒、陳魁、林岳隆委任季皇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仕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375、38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遠哲於本院審理時所為陳述（本院卷第23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曉婷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361至364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魁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63至168頁）、證人即告訴人詹育儒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79至181頁）、證人彭雅蓉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季皇秋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927卷第163至169頁）大致相符，並有111年10月1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113至114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49509卷第157、175、193頁、偵49927卷第213頁）、本案車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通行交易明細（偵49509卷第199頁）、員警蒐證照片（偵49509卷第201至223、279至287、291至309頁）、112年3月13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277至278頁）、Google地圖畫面擷圖（偵49509卷第385頁）、111年9月30日職務報告（偵49927卷第113頁）、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偵49927卷第157頁）、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112年10月11日竹監車一字第1120311983號函檢送車號000-0000號之汽車車籍、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21至123頁）、111年8月25日員警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彭雅蓉所有之自小客車外觀照片（本院卷第149至152頁）、本案車輛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第153至161頁）、111年12月28日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7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
　㈡被吿與同案被告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本案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提出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查被告前因搶奪、竊盜、詐欺、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77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5月確定，並於105年5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其假釋遭撤銷，應執行殘刑1年5月2日；另因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48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與上開殘刑1年5月2日接續執行後，於108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部分與本案同為竊盜案件，罪質相同，且均係與他人共同行竊，情節相類，足認被告不知記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認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依正途獲取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另審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尚未與本案告訴人調解成立，以致尚未彌補本案犯行所生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事涉隱私，本院卷第390頁），以及竊得之財物價值、行為分擔、前科素行（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認為宜於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在執行時始定應執行刑，故本院爰不定應執行刑。
三、沒收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知道本案竊得之觸媒轉換器去哪了等語（本院卷第391頁），而卷內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因共同為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羅羽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告訴人詹育儒）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告訴人陳魁）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告訴人林岳隆）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仕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509
、49927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
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
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彭仕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
一、彭仕銘、羅遠哲、劉曉婷（羅遠哲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
    器竊盜罪嫌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判決判處
    罪刑，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撤回上訴而確定；劉
    曉婷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由本院另行
    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筆」之女子，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
    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22日19時33分許，相約在臺中市○
    里區○○○路000號之泰安休息站停車場集合，由彭仕銘駕駛紅
    色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懸掛彭雅蓉遭竊之車牌，車牌
    號碼00-0000號，彭仕銘涉嫌竊盜上開車牌部分，業經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612號為不起訴處
    分，非本院審理範圍）搭載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前往
    下列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行竊模式均係由羅遠哲下車，
    並以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刀鋸切割下列車輛之觸媒轉換器並竊
    取之，其餘人在本案車輛內把風，待羅遠哲得手下列觸媒轉
    換器後，隨即駕車離去：
　㈠111年8月22日21時21分許，在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與岸裡一
    街旁之停車場內，竊取詹育儒所管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
    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㈡111年8月22日22時57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前，竊
    取陳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
    價值約3,000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㈢111年8月22日23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對面路邊，竊
    取林岳隆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
    （價值約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二、案經詹育儒、陳魁、林岳隆委任季皇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仕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
    院卷第375、38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遠哲於本院審
    理時所為陳述（本院卷第23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曉婷
    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361至364頁）、證人即告
    訴人陳魁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63至168頁）、
    證人即告訴人詹育儒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79至
    181頁）、證人彭雅蓉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85
    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季皇秋於警詢時所為陳述（
    偵49927卷第163至169頁）大致相符，並有111年10月1日職
    務報告（偵49509卷第113至114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偵49509卷第157、175、193頁、偵49927卷第213頁）、本案
    車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通行交易
    明細（偵49509卷第199頁）、員警蒐證照片（偵49509卷第2
    01至223、279至287、291至309頁）、112年3月13日職務報
    告（偵49509卷第277至278頁）、Google地圖畫面擷圖（偵4
    9509卷第385頁）、111年9月30日職務報告（偵49927卷第11
    3頁）、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偵49927卷第157頁）、交通部
    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112年10月11日竹監車一字第112031198
    3號函檢送車號000-0000號之汽車車籍、汽車異動歷史查詢
    結果（本院卷第121至123頁）、111年8月25日員警偵查報告
    （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彭雅蓉所有之自小客車外觀照片
    （本院卷第149至152頁）、本案車輛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
    卷第153至161頁）、111年12月28日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74
    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
    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可認定
    ，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
    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
　㈡被吿與同案被告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就上開犯行，均
    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本案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提出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
    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查被告前因搶奪、竊盜、詐欺、施用毒
    品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774號裁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6年5月確定，並於105年5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
    監，嗣其假釋遭撤銷，應執行殘刑1年5月2日；另因施用毒
    品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486號裁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與上開殘刑1年5月2日接續
    執行後，於108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
    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
    本院審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部分與本案同為竊盜案件，罪質
    相同，且均係與他人共同行竊，情節相類，足認被告不知記
    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認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並無罪
    刑不相當之情事，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依正途獲
    取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
    另審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
    後態度，且迄今尚未與本案告訴人調解成立，以致尚未彌補
    本案犯行所生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
    及家庭經濟狀況（事涉隱私，本院卷第390頁），以及竊得
    之財物價值、行為分擔、前科素行（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不
    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以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認為宜於被告
    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在執行時始定應執行刑，故本院爰不
    定應執行刑。
三、沒收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知道本案竊得之觸媒轉換器去
    哪了等語（本院卷第391頁），而卷內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
    因共同為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羅羽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告訴人詹育儒）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告訴人陳魁）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告訴人林岳隆）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仕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509、49927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彭仕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
一、彭仕銘、羅遠哲、劉曉婷（羅遠哲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判決判處罪刑，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撤回上訴而確定；劉曉婷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筆」之女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22日19時33分許，相約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之泰安休息站停車場集合，由彭仕銘駕駛紅色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懸掛彭雅蓉遭竊之車牌，車牌號碼00-0000號，彭仕銘涉嫌竊盜上開車牌部分，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612號為不起訴處分，非本院審理範圍）搭載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前往下列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行竊模式均係由羅遠哲下車，並以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刀鋸切割下列車輛之觸媒轉換器並竊取之，其餘人在本案車輛內把風，待羅遠哲得手下列觸媒轉換器後，隨即駕車離去：
　㈠111年8月22日21時21分許，在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與岸裡一街旁之停車場內，竊取詹育儒所管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㈡111年8月22日22時57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前，竊取陳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000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㈢111年8月22日23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對面路邊，竊取林岳隆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二、案經詹育儒、陳魁、林岳隆委任季皇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仕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375、38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遠哲於本院審理時所為陳述（本院卷第23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曉婷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361至364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魁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63至168頁）、證人即告訴人詹育儒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79至181頁）、證人彭雅蓉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季皇秋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927卷第163至169頁）大致相符，並有111年10月1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113至114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49509卷第157、175、193頁、偵49927卷第213頁）、本案車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通行交易明細（偵49509卷第199頁）、員警蒐證照片（偵49509卷第201至223、279至287、291至309頁）、112年3月13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277至278頁）、Google地圖畫面擷圖（偵49509卷第385頁）、111年9月30日職務報告（偵49927卷第113頁）、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偵49927卷第157頁）、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112年10月11日竹監車一字第1120311983號函檢送車號000-0000號之汽車車籍、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21至123頁）、111年8月25日員警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彭雅蓉所有之自小客車外觀照片（本院卷第149至152頁）、本案車輛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第153至161頁）、111年12月28日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7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
　㈡被吿與同案被告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本案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提出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查被告前因搶奪、竊盜、詐欺、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77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5月確定，並於105年5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其假釋遭撤銷，應執行殘刑1年5月2日；另因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48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與上開殘刑1年5月2日接續執行後，於108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部分與本案同為竊盜案件，罪質相同，且均係與他人共同行竊，情節相類，足認被告不知記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認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依正途獲取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另審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尚未與本案告訴人調解成立，以致尚未彌補本案犯行所生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事涉隱私，本院卷第390頁），以及竊得之財物價值、行為分擔、前科素行（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認為宜於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在執行時始定應執行刑，故本院爰不定應執行刑。
三、沒收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知道本案竊得之觸媒轉換器去哪了等語（本院卷第391頁），而卷內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因共同為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羅羽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告訴人詹育儒）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告訴人陳魁）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告訴人林岳隆）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彭仕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509、49927號），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彭仕銘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
　　犯罪事實
一、彭仕銘、羅遠哲、劉曉婷（羅遠哲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473號判決判處罪刑，經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撤回上訴而確定；劉曉婷涉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嫌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筆」之女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8月22日19時33分許，相約在臺中市○里區○○○路000號之泰安休息站停車場集合，由彭仕銘駕駛紅色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懸掛彭雅蓉遭竊之車牌，車牌號碼00-0000號，彭仕銘涉嫌竊盜上開車牌部分，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5612號為不起訴處分，非本院審理範圍）搭載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前往下列地點，分別為下列犯行，行竊模式均係由羅遠哲下車，並以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刀鋸切割下列車輛之觸媒轉換器並竊取之，其餘人在本案車輛內把風，待羅遠哲得手下列觸媒轉換器後，隨即駕車離去：
　㈠111年8月22日21時21分許，在臺中市神岡區大富路與岸裡一街旁之停車場內，竊取詹育儒所管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㈡111年8月22日22時57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號前，竊取陳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000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㈢111年8月22日23時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對面路邊，竊取林岳隆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價值約3萬元），得手後隨即駕車離開。
二、案經詹育儒、陳魁、林岳隆委任季皇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仕銘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卷第375、38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遠哲於本院審理時所為陳述（本院卷第235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劉曉婷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361至364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魁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63至168頁）、證人即告訴人詹育儒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79至181頁）、證人彭雅蓉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509卷第185至187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季皇秋於警詢時所為陳述（偵49927卷第163至169頁）大致相符，並有111年10月1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113至114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49509卷第157、175、193頁、偵49927卷第213頁）、本案車輛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通行交易明細（偵49509卷第199頁）、員警蒐證照片（偵49509卷第201至223、279至287、291至309頁）、112年3月13日職務報告（偵49509卷第277至278頁）、Google地圖畫面擷圖（偵49509卷第385頁）、111年9月30日職務報告（偵49927卷第113頁）、車輛查詢清單報表（偵49927卷第157頁）、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112年10月11日竹監車一字第1120311983號函檢送車號000-0000號之汽車車籍、汽車異動歷史查詢結果（本院卷第121至123頁）、111年8月25日員警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43至144頁）、彭雅蓉所有之自小客車外觀照片（本院卷第149至152頁）、本案車輛監視器畫面擷圖（本院卷第153至161頁）、111年12月28日偵查報告（本院卷第174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
　㈡被吿與同案被告羅遠哲、劉曉婷及「小筆」就上開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㈢所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本案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提出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理由。查被告前因搶奪、竊盜、詐欺、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277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5月確定，並於105年5月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其假釋遭撤銷，應執行殘刑1年5月2日；另因施用毒品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聲字第486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並與上開殘刑1年5月2日接續執行後，於108年10月29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部分與本案同為竊盜案件，罪質相同，且均係與他人共同行竊，情節相類，足認被告不知記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認適用累犯加重規定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事，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依正途獲取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權並危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另審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迄今尚未與本案告訴人調解成立，以致尚未彌補本案犯行所生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事涉隱私，本院卷第390頁），以及竊得之財物價值、行為分擔、前科素行（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不重複評價）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衡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認為宜於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在執行時始定應執行刑，故本院爰不定應執行刑。
三、沒收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知道本案竊得之觸媒轉換器去哪了等語（本院卷第391頁），而卷內亦查無證據證明被告因共同為本案犯行而獲有犯罪所得，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羅羽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劉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刑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告訴人詹育儒）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告訴人陳魁）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告訴人林岳隆） 彭仕銘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 



